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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AC 文件第 6/14(2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

第二十六次會議 

議程第 3(b)項：  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(方諮會)上次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舉

行會議，本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，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

組(工作小組)的工作進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

加強處理店鋪阻街公眾諮詢  

2. 民政事務總署向工作小組成員簡介有關加強處理店鋪阻街的

公眾諮詢文件。  

3 .  對於增設定額罰款制度作為處理店鋪阻街的一個額外措施的

成效，工作小組成員意見不一。有成員表示，只要罰款額訂在合

理的較高水平，擬議制度便有足夠的阻嚇力。不過，另有成員認

為，加強現有的執法行動，特別是檢控的話，違規者便須上庭，

這更能有效地打擊店鋪阻街。再者，若不論阻街情況的嚴重程

度，對違規者一律處以定額罰款，實有欠公允。定額罰款制度甚

至可能會促使違規者大肆非法佔用公眾地方。  

4 .  擬議定額罰款制度一事未有定論。工作小組認為有關建議對

中小企大有影響，並建議政府當局在建議細則擬訂後進行營商環

境影響評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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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精簡暫時吊銷／取消食物業處所牌照的上訴機制  

5. 食肆非法把營業範圍擴展至公眾地方，以設置露天餐飲區，

往往會阻塞公眾通道，並造成噪音和環境衞生問題。申訴專員曾

就食肆違例擴展營業範圍的規管及執法行動進行主動調查。調查

報告指出，食肆持牌人在等候上訴裁定期間，可利用冗長的上訴

程序及食環署暫緩執行暫時吊銷或取消牌照的酌情權，延遲暫時

吊銷或取消牌照的生效日期。鑑於在二零一二年因非法擴展營業

範圍而根據違例記分制被暫時吊銷／取消食物業牌照的個案中，

沒有一宗上訴得直，申訴專員建議食環署研究修訂有關法例，把

現時的三層上訴機制 1簡化。食環署現正因應申訴專員的建議，

探討可否刪減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這一層，以簡化上訴機制。  

6 .  食環署向工作小組簡介精簡食物業牌照上訴機制的建議，有

關機制適用於根據《食物業規例》(第 132X 章)所發出，並因違

反該規例被定罪而遭暫時吊銷／取消之食物業牌照的上訴個案。

工作小組對建議深感憂慮，因建議會嚴重損害持牌人現有的上訴

權利。舉例來說，在兩宗與非法擴展營業範圍無關的個案中，市

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推翻了食環署的決定。工作小組要求政府當局

檢討和精簡現行上訴程序(而非刪減現行上訴機制的任何一層)，

以縮短上訴時間。  

實施食肆設置露天座位申請檢討建議的最新進展  

7. 二零一三年十月，露天座位工作小組 2 完成食肆設置露天座

位申請的檢討，並提出 10 項建議。正如在方諮會上次會議上所

匯報，其中兩項建議已付諸實施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持牌人如不滿食環署暫時吊銷或取消牌照的決定，可以：  

(a)  根據行政程序，在七天內向食環署作出陳述；如違例性質嚴重者，則須在四天
內作出陳述；  

(b)  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的規定，在 14 天內就食環署的決定向牌照上訴
委員會提出上訴；以及  

(c)  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的規定，在 14 天內就牌照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向
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  

2  露天座位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食環署、消防處、屋宇署、地政總署、規劃署、房屋
署、運輸署、民政事務總署和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的代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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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在二零一四年六月舉行的工作小組上次會議上，成員聆聽了

露天座位工作小組匯報餘下八項建議的最新進展：其中一項建議

已付諸實施，其餘的籌備工作進展良好。  

9 .  從二零一四年六月中起，處理公眾反對露天座位申請的機制

已予強化。在接到公眾反對露天座位申請的意見後，食環署會詢

問相關部門該申請露天座位的處所是否涉及執法行動及／或備有

確立的投訴記錄。此舉有助食環署衡量反對理據是否充分，務求

平衡相關各方的利益。  

10. 工作小組感謝各有關部門致力推行各項建議。  

未來路向 

11.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留意上

述事宜的發展。  

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
二零一四年七月  


